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
征   收   土   地   公   告

                                                                遂船府公[2023]10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遂宁市2022年第14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
四川省人民政府于2023年4月23日以《关于遂宁市2022年第14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23〕666号）文件批准同意征收集体土地，作为遂宁市2022年第14批次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的位置和面积
本次征收船山区灵泉街道僧家沟社区1、4、6、7组集体土地，用地面积见下表。
用地面积表 
 单位：公顷
	[bookmark: OLE_LINK1]被征地单位名称
	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区
	街道
	社区
	组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地
	
	

	船山
	灵泉
	僧家沟
	1
	0.0259
	0.0259
	
	0.0049
	0.0210
	
	
	
	

	
	
	
	4
	1.3219
	0.8643
	0.6027
	0.1587
	
	
	0.1029
	0.4576
	

	
	
	
	6
	0.0500
	0.0500
	0.0460
	
	
	
	0.0040
	
	

	
	
	
	7
	0.1408
	0.1408
	
	0.1350
	0.0058
	
	
	
	

	合计
	1.5386
	1.0810
	0.6487
	0.2986
	0.0268
	
	0.1069
	0.4576
	

	备注：“农用地”一栏中的“其他”是指按国标三大类中的一级类中除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外的其他农用地


三、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185号）、《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遂宁市船山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遂船府公〔2020〕第46号）文件标准执行。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0〕217号）文件标准执行。
四、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其他事宜
本公告在征收土地涉及的街道和社区、组所在地予以张贴，公示期为30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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